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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接受委托，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

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。 

我们的审核依据是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

3111 号——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》及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，

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

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 

一、编制基础 

本次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单位提供其他相关资料为基

础，编制该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说明。 

二、基本假设 

（一）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、监管、财政、经济状

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； 

（二）国家现行的利率、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

化； 

（三）预测期内项目的建设计划、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

行，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； 

（四）预测期内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，收入均在

正常范围内变动； 

（五）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； 

（六）预测期内不会受到重大或有负债不利影响； 

（七）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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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 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情况简介 

1、项目名称 

商河县城区内涝综合治理工程 

2、立项单位 

本项目的立项单位为商河县水务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113701264931606187，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银河路 88

号，法人类型：机关法人。 

3、项目规划审批 

2021 年 12 月 13 日，商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《关于商

河县城区内涝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商发改

〔2021〕103 号）。 

2022 年 8 月 18 日，商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《关于商河

县城区内涝综合治理工程（一期）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的批复》

（商发改〔2022〕66 号）。 

2023 年 11 月 2 日，商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《关于同意

商河县城区内涝综合治理工程（一期）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变

更的批复》（商发改〔2023〕66 号）。 

2024 年 5 月 31 日，商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《关于商河

县城区内涝综合治理工程（二期）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的批复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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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
四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现金流入预测 

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本项目

预期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来源于农田灌溉现金流入、户外广告

现金流入及停车费现金流入。 

1、农田灌溉现金流入 

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和现状调查，项目区域内农业用地面积

6 万亩。结合水浇地用水定额、菜地用水定额以及农业灌溉综

合用水定额，按 23.5 元/亩用水费，根据农作物灌溉需求，每

年灌溉 3 次。 

2、户外广告现金流入 

预计项目建成后形成沿河广告位 1500 个，租赁单价 8000

元/个·年。运营期第一年出租率按 50%计算，运营期第二年

出租率按 60%计算，运营期第三年开始每年出租率达到 80%。 

3、停车费现金流入 

本项目建成后可在沿河两岸主干道配套停车位，共配套

800 个停车位，停车位收费按国家对停车场收费的相关标准，

小型车白天每小时收费 2 元，一天停 12 小时，夜间 12 小时统

一收费 10 元，结合白天及夜间停车比例，本项目取 18 元/天/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